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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鲍二家的之死说起【
史
海
钩
沉
】

案发

鲍二家的死亡，书中写得非常详

细。第四十四回，王熙凤过生日，被

灌酒后找借口回屋躲酒，发现屋里异

常，来到窗下，往里听时，只听里头

说笑。那妇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

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道：“他死

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

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

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道：

“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

儿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说。我命里怎

么就该犯了‘夜叉星’。”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

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

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

来，也并不忖度，回身把平儿先打了

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

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说着

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

诉，只气得干哭……说着也把鲍二家

的撕打起来。

王熙凤打平儿，又和平儿一起打

鲍二家的，贾琏踢平儿，平儿“便跑

出来找刀子要寻死”，接着贾琏拔出剑

来，倚酒三分醉，要“一齐杀了，我

偿了命，大家干净”。闹得不可开交，

直到尤氏过来、贾母介入、邢夫人夺

下剑，好戏高潮退去。

责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村经

济》一书中，写到中国古代农村曾经

存在的妇女“招夫养夫”婚姻模式：

往往是男子因家贫无法娶妻，而女家

则可能因为夫病而缺少劳力，妇女通

过“招夫”，获得他人的劳力帮助或金

钱资助来“养夫”，以帮助家庭渡过难

关。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带夫

改嫁”的婚姻形式。而这两种行为，

一般都是妇女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

为活命、治病等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屈

辱性生存方式。

但是，鲍二媳妇与此并不完全相

同，除了贪图贾琏的财物，从其与贾

琏的对话可以看出，她更是一个缺少

伦理道德、礼法约束的鲜廉寡耻之人。

贾琏则是西门庆式的人物，是警

幻仙姑口中的“皮肤淫滥之蠢物”，名

副其实的登徒子。风平浪静后，贾

琏、王熙凤、平儿同处一屋，突然接

到汇报说“鲍二媳妇吊死了”。

《大清律例》“威逼人致死”条规

定：“凡和奸之案，奸妇因奸情败露羞

愧自尽者，奸夫杖一百、徒三年。”鲍

二家的因奸情败露羞愧吊死符合上述

条例。按照该规定，鲍二家的已死，

那么贾琏将承担“杖一百、徒三年”

的刑事责任。这无疑非常严重了。怪

不得得知鲍二家的吊死后，“贾琏凤姐

儿都吃了一惊”。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贾琏出轨被

发现后，竟然要拔剑威胁同归于尽，

“一齐杀了”。这里，贾琏之语当不得

真。但若真杀起人来，又触犯了“斗

殴及故杀人”罪，责任更为严重。只

是王熙凤、平儿系贾琏妻妾，地位低

于他，即使是故杀，也可以减等治罪。

对于鲍二家的，如若不死，即便

和贾琏是“两情相悦”，也已经触犯刑

律。按照 《大清律例》“犯奸”条规

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

十。”鲍二家的与贾琏属于“和奸”，

应“杖八十”，但因她有丈夫，应“杖

九十”。

对于鲍二，从书中看不出他是否

知晓妻子与人通奸。鲍二如果纵容妻

子的行为，则会触犯“纵容妻妾犯

奸”条，也是“杖九十”。鲍二如果反

对妻子的行为，他也有法定的捉奸权

利，只是贾琏作为家主，自己作为奴

仆，权利难以行使罢了。如果鲍二家

的出轨对象是像她一样身份的人，鲍

二则可以行使捉奸权，在捉奸现场杀

死奸夫的，按照《大清律例》“杀死奸

夫”条规定，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在后续婚姻关系上，鲍二可以选择维

持二人婚姻，也可以休妻，甚至可以

将她卖掉或者嫁给奸夫以外的人。

反之，王熙凤却没有捉奸权。因

为古代法律并没有赋予妻妾对丈夫的

性专有权。所以，王熙凤发现贾琏出

轨后，只能和平儿一起去打丈夫偷情

的对象。贾母等人到来之后，她向长

辈“告状”的重点也是“他臊了，就

要杀我。”贾母、邢夫人也没有指责贾

琏出轨，骂的是他舞刀弄剑，让他

“赔不是”的由头也是“打老婆”，还

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

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

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并

转过脸来要求王熙凤不能做个妒妇。

甚至连平儿挨打受的委屈，王熙凤也

要赔礼道歉。第二天，王熙凤欲还要

发作，却被贾琏反问：“你还不足？你

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今儿当着

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

争足了光了。”“说的凤姐儿无言可

对。”

处理

鲍二家的之死，王熙凤不用承担

刑事责任。所以，在得知鲍二家的吊

死后，她先与贾琏“都吃了一惊”，后

“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得知鲍二家

的娘家亲戚要告时，反而笑道：“这倒

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并说“我

没一个钱！有钱也不给，只管叫他告

去。”

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奸夫贾琏，接

到汇报后，出来“和林之孝来商议，

着人去作好作歹，许了二百两发送才

罢。贾琏生恐有变，又命人去和王子

腾说，将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几名来，

帮着办丧事。那些人见了如此，纵要

复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气吞声罢了。”

贾琏“又梯己给鲍二些银两，安慰他

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

二家的死后，贾琏做了三件事：给鲍

二家的娘家亲戚二百两银子；通过王

子腾使唤番役仵作来办丧事震慑娘家

人；拿私房钱给鲍二并许诺给他找个

媳妇。三管齐下，贾琏把事情搞定。

由此可见，即使贾府权势极大，

但也不敢拿一个民妇之死当儿戏。佯

装不理的王熙凤，也是色厉内荏，书

中写她“心中虽不安，面上只管佯不

理论”。当然，她的不安，应该仅限于

作为妻子对丈夫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的不安，而非她自己。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鲍二家

的上吊，为何扬言要告状的是娘家

人，而非鲍二？

其实也不难理解。鲍二是贾府家

奴，家奴的一切都是家主的，包括妻

子、儿女。同时，家奴状告家主是十

分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鲍二不敢

告。而娘家人并非贾府家奴，与贾府

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故敢闹敢告，但

也仅是趁机要点钱罢了。不然再碰上

一个贾雨村式的“法官”，判他们个

“以尸讹诈”，岂不损失更大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 摘自《人民法院报》）

张景卫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说“赌近盗，奸近杀”。确实，自古奸情易

出人命。《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鸩杀武大郎，武松

发现他们的恶行后，手刃潘金莲，怒杀西门庆。再加上凌迟处

死的王婆，可谓一场奸情，数条人命。《红楼梦》里，也有一场奸

情，并因此导致了贾府鲍二

家的（即鲍二的媳妇）自杀。

其中涉及的法律引人思考。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26日

（2024）浙0784民诉前调689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永康法院”）于2024年1

月12日登记启动永康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的预重整程
序【案号为（2024）浙0784民诉前调689号】。同时，根据
评审选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永康
市正大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请债权人于2024
年3月1日（含1日）前向管理人提供书面或邮寄递交债权
申报全部材料。【管理人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凤林西路172号亿兆大厦1414室；邮编：312000；联系
人：周超15068522147、鲁颖15381029466；现场申报时
间：工作日9：00——11：30，13：30——17：00】。永康市正
大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定于2024年3月15日上午9
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及地址另行通知）。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请准时参加。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5898号

李晓（浙江省武义县泉溪镇盛夏村夏嘉畈珠河坑路
16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3198003253018）：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信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晓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转程序裁定书等应诉材料。原告浙江信源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欠款62351.3元，并赔偿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0年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本案
代理费3500元由被告承担。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及举证期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4年3月14日8时50分，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5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诉材料
请前往法院512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029号

王汝远：本院受理原告方孔荣与被告王汝远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602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方孔荣货款人民币
1272746.59元，并赔偿自2023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256元、
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665号
姜显新：本院受理原告陈丹素与被告姜显新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665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
丹素货款50000元，并赔偿自2023年10月7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508号

翁士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冠众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翁士桢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
550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冠众阀门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73000元，并赔偿自2023年9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76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798号

吴兴程焦线业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志灵
纱线经营部与被告吴兴程焦线业经营部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又无指定他人代收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5798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吴兴程焦线业经营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路桥志灵纱线经营部货款
人民币40400元，并支付自2023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370元，
由被告吴兴程焦线业经营部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846号

泮丹斌：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兴邦金属有限公司与
被告泮丹斌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又无指定他人代收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浙1004民初584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泮丹斌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兴
邦金属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4365.34元，并支付自2023
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算的利
息损失。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泮丹斌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